


苏科外函〔2017〕-198号

省科技厅关于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

计划首轮合作项目联合征集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科委），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2015年江苏省科技厅与捷克共和国技术局签署的关于开展科技合作的备忘录，为共同推动双方创新合作，江苏省科技厅与捷克共和国技术局联合设立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双方实体开展联合研发及产业化合作提供经费支持。双方决定于2017年5月30日开始共同征集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计划首轮合作项目。
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17年度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通知》（苏科计发〔2017〕26号）总体要求，按照省科技厅与捷克共和国技术局磋商结果，现将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计划首轮合作项目联合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征集范围及条件

本计划旨在支持两国机构间的合作研发项目，聚焦创新产品的开发及应用。项目应当是产品、技术服务或技术工艺的研发，且市场成熟度高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一）征集领域
机械制造、船舶制造、仪器仪表、化工、环保、材料、生物技术等。

（二）项目基本条件
1. 合作项目必须由双方企业牵头申请。如项目需要，双方其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作为项目参与方加入。
2. 合作项目应体现双方所做贡献及所获利益的平衡，且对双方均具有重要意义。
3. 合作项目目的应需有助于实现产品、工艺和/或技术服务的商业化，且须具有明显的优势和附加值（如：提升知识基础、满足商业需求、拓展新的应用范围等）。

具体要求见附件1：《江苏-捷克双边研发共同资助计划概要》。
二、具体组织方式

1. 本次合作项目的联合征集采取自主申报、共同申请方式。双方企业分别向各自的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单方申请不予受理。

2. 本次合作项目的联合征集从2017年5月30日开始，7月19日17:00结束。江苏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于7月1日开通，正式接受江苏企业网上申报；在此之前请有关企业做好项目对接与申请准备工作。捷方申报具体安排根据捷克共和国技术局通知执行。

3. 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可帮助有明确需求的双方实体寻找合作伙伴，对接具体合作项目。有需求的企业请填写《江苏企业对捷克合作需求信息表》。合作项目申报意向表、合作需求信息表可在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捷克合作专区查询并下载（网址：www.jittc.org）。

4. 此类项目省资助经费每项不超过100万元。原则上企业自筹经费与省资助经费比例不低于1:1。

5. 本轮项目将在2017年度完成评审，拟在2018年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中予以立项支持。

三、有关要求

1. 境内外合作双方应具有良好的交流合作基础，并就合作项目已签署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等项目合作文件，合作双方在合作文件中应明确各自在合作中的职责和分工；合作文件中必须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条款。中方参与单位之间也需签署合作协议。

2．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要出具信用承诺，项目申报书经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签字确认后方可报送。同时项目预算应合理真实，申报单位承诺的自筹资金必须足额到位，不得以其他政府资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来源。各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项目申报组织工作，对申报单位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整性与真实性、项目是否符合计划定位要求，是否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并出具信用承诺。
3. 有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合作）及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在研项目的企业不得再申报本合作计划项目。一个企业限报一个项目。同一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省科技计划。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同时作为项目骨干最多可再参与申报一个项目，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超过2个。重复申报的，将取消评审资格。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合作计划项目。

4．严格落实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苏科计函〔2017〕7号，详见省科技厅网站）要求，项目负责人要切实强化项目申报的直接责任，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严禁剽窃他人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项目申报单位要切实履行申报主体责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严禁提供虚假材料、虚报项目内容、虚增项目投资等行为；基层项目主管部门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内容进行严格把关，严禁审核走过场、流于形式。对于违反要求弄虚作假的，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材料报送

1. 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按封面、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合作协议及其他佐证材料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五份（纸质封面，平装订）。相关佐证材料统一由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并填写《项目附件审查表》。合作协议等部分附件还需按申报书中具体要求在网上填报系统上传。上述材料递交时需同时报送《江苏-捷克双边研发共同资助计划合作项目共同建议书》（附件2）一式五份，英文版需双方申报单位签字，中文版需江苏申报单位签字、盖章。

2. 申报材料需在江苏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报送，网址：http://www.jskjjh.gov.cn。本通知及项目申报书样式均可在网上下载，申报书采用省政策引导类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国别产业技术合作项目申报书格式。项目申报材料经主管部门网上确认提交后，一律不予退回重报。除另附材料外，申报材料纸质版须与网上系统提交最终版一致。江苏申报单位与捷方达成合作申报意向后，及时填写《江苏-捷克双边研发共同资助计划合作项目共同建议书》，基本信息须与申报书内容一致。并将中英文电子版及双方合作协议扫描版报送省科技厅下属的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
3. 各项目主管部门2017年7月19日17:00时前完成网上审核及推荐提交，7月25日前统一将汇总表（纸质一式两份）及项目申报材料报送至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中心（地址：南京市龙蟠路175号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一楼，联系人：胡伟伟，电话：025-85485926）。

五、联合征集工作联系方式

1. 江苏方面
（1）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  王世春 
（项目对接及征集服务）

电话：025-85485960  传真：025-85413153
电子邮件：jittcw@163.com
（2）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  吴三毛  
（政策咨询）

电话：025-58708856   传真：025-57714182

电子邮件：wusm@jstd.gov.cn

2．捷克方面
捷克共和国技术局 Mr. Petr Matolín
电话：+420 234 611 636
邮箱：petr.matolin@tacr.cz
文件下载
1.《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计划概要》
2.《江苏-捷克双边研发资助计划合作项目共同建议书》（英、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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